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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藝術家的社會保險現況

• 視同為一個失業的人

• 生病了 健保區域人口
• 年老了 國保老年年金
• 職災 無〈因為被視同無職，當然沒有所謂因工作發生事
故的任何保護〉

• 失能？=身心障礙年金4000/月
• 遺屬

65歲內 17280x國保年資x1.3%
• 65歲後 3000+750x人數or1500x人數
• 喪葬

65歲內 17280x5



國保老年年金

• 沒有工作的保國保
• 年滿25歲未滿65 在無工作期間〈失業〉均需強
制投保國保〈國民年金保險〉

• 65歲以後每月
• A 17280x國保年資x0.65%+3000
• B 17280x國保年資x1.3%
保費兩各月繳交一次674x2 〈政府40%自己
60%〉

• 如果滿65歲前曾有國保年資 活到82歲共領
• 約62萬



一個有勞保的勞工

• 生病了—健保
• 年老了—老年年金〈三個來源〉

• 職災—傷病、醫療、失能以及死亡四種

• 失能—不能工作

• 普通事故—生育、傷病、醫療、殘廢、老
年死亡五種

• 遺屬
• 喪葬



一個有勞保的勞工
老年年金〈三個來源〉

• 有雇主：為產業、公司、行號受雇。無雇
主：為自營者或投保於職業工會。

• ★勞退新制—94 7/1，業主給勞工的退休
金，可攜式帳戶，不因換工作而中斷，退
休後按月領。

• 雇主必須按月為勞工提繳退休金，不得低
於月薪資6％，勞工可自存月工資6%。

• 〈前15年x2+後15年x1〉x退休前六個月平
均工資



• ★勞保老年給付〈勞保老年年金〉—981/1前有勞保年資
可選一次領，或如981/1後加入勞保的人選擇：勞保年資
滿15年，年滿60歲，可月領；或勞保年資未滿15年，年
滿60歲，一次領。〈勞保老年年金於民國115年後年滿65
歲才可請領〉

• A 最高60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x勞保年資0.775%+3000
• B 最高60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x勞保年資x1.55%〈擇高〉
• 例：年資39八個月，滿60歲，最高60個月平均月投保薪
資30300，A12344/月B 18699/月

• 月繳自投保比例20%
• 60歲活到82歲，如果最高60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43900，
最高勞保年資45年，則30620/月如此共領808萬



• ★國保老年年金—年滿25歲，未滿65，尚
未領取勞保老年給付的勞工，同時沒有任
何社會保險，在無工作期間〈失業〉均需
強制投保國保。

一.滿65歲以後
每月A 17280x國保年資x0.65%+3000

二.有勞保年資可請領勞保年老年金者

B 17280x國保年資x1.3%
例：保20年 A 5246  B 4493



• 勞工保險是社會保險的一環，只要是勞
工，有工作都要投保勞保。

• 勞工退休金條例，雇主提繳退休金，還有
部分行業未納入。

• 但非強制每位勞工都要投保勞保，像雇主
或五人以下小公司員工，又如醫院、診
所、律師、會計師事務所、補習班行業員
都可自行決定投保與否。



德國的藝術家
以及在德國當藝術家

• 19985/1 鄭進發先生所寫
• 德國的藝術家和住在德國的外籍藝術家，可以享
有德國政府的基本保障—「藝術家社會保險」。
每月凡賣出作品，扣除材料費還有一萬台幣的藝
術家都有資格申請入保，保費僅7%，約合台幣
700。藝術家和配偶、小孩一併投保在內不必加
價，這是一般人保費的一半以下，還包括健保、
傷殘和退休金在內。適用者除藝術家，還包含演
藝人員與作家。



• 另一個保障藝術家的團體是各地的「職業藝術家聯盟」，
簡稱BBK。成為會員需繳年費約2700台幣，各地的BBK都
有執行秘書、辦公室以及展覽場所，定期展覽會員的申請
展、主題展或交流展。並每年有「開放畫室日」，民眾可
直接認識藝術家，直接購買作品，不必經過畫廊。

• BBK並為藝術家解決法律糾紛，尤其是向官方證明藝術家
是一種職業而不是無業遊民，並發給當地藝術家藝術家
卡，憑卡可免費進入任何一家美術館。

• 聯邦的BBK並發行雙月刊，內容除藝術之外，還有藝術行
政、保障藝術家權益的法規，另外還提供獎賽、展覽、獎
學金，甚至互換畫室的服務消息。



從1998到2009

• 德國「藝術家保險」和「職業藝術家聯盟」都是
較長遠的，從基本上保障職業藝術家生存與工作
權益的良好措施。

• 台灣藝術家在健保的分類上屬於第六類，就是一個證明
〈現在收到國保單又是一個被視為無業的證明〉。因為國
家沒有一點基本的保障，藝術只能當副業來幹，也許偶而
拿到一點比賽的獎金或什麼官方補貼的，這是打零工，不
是長遠的，真要認真專業藝術起來，先要練就「餐風飲
露」的絕技；外來的鄙視，包括家族內的另眼看待，更需
冷淡待之。台灣的家長大多只會阻止他們的孩子成為藝術
家，很少會鼓勵他們從事藝術，並不是毫無理由的。我所
讀到的德國藝術家約有80%是生活在生存邊緣；我們的情
況只會更糟。台灣大多數的藝術家是自生自滅的。



一切混談！一個特例，還是？

1998 6/1 倪再沁覆鄭進發先生文

別國的藝術家
「德國和台灣的確不同，所以也該有不同標準…德國能，我
們不一定要比照辦理，何況，台灣的藝術環境並沒有那麼
惡劣。」

全民健保的保費
「健保每月需繳576〈現為655〉，政府補助40%，不也
是一種照顧嗎？…藝術家成年前可依附父母投保，成家後
可依附配偶，年老可依附子女，就算孤家寡人，576繳不
出嗎？台灣藝術家有這麼慘嗎？」



• 台灣藝術家沒有那麼慘，還有補助與得獎，藝術家的待遇比起一般社
會大眾可算得天獨厚
「要餐風引露，面對外來的鄙視及另眼看待，還有家長的阻止…這絕
不是今日台灣藝術家的真實情況…筆者先後在專科、大學、研究所任
教，學生在藝術界的不在少數，有專業創作，有半專業半教學者，他
們大多還未出名，或生活比較簡單，但未聞「生活在生存邊緣」者。
反倒是，好幾位有畫廊經紀的學生，也有開展覽獲得國藝會或市府基
金會補助，更有在比賽中獲獎者，狀況最差的，教教才藝班收入也可
以支持創作所需。…政府已在改善藝術環境，藝術家所獲得的待遇，
比起一般大眾，可算得天獨厚了。」

• 政府當然要照顧藝術家，但不能忘記
「藝術「小眾」的確比社會「大眾」受矚目並擁有更強的力量，但不
能因此〈強與弱〉來決定一切。政府當然要照顧藝術家，但不能忘記
殘障者、受虐者、失學者、貧困者，還有老人、青少年、幼童、婦
女…如果「華山」能有更全面的觀照，如果殘障者、青少年也這麼有
力量，「華山」沒有理由只屬於「藝術」吧！」



職業保障與專業補助

• 職業保障 農漁公教軍勞 藝術家？

• 專業補助 農漁勞創業生產投資補助
• 軍公教
• 藝術家？



誰當為誰做事誰當為誰發聲

• 公部門？

藝術家？
殘障者、受虐者、貧困者？
失學者？
老人？青少年？幼童？婦女？



從1998到2009

• 為什麼藝術家是無業？〈藝術家沒有做事？對國家的生產力
沒有貢獻？〉

• 台灣藝術家一點職業保障都沒有，別國藝術家卻
有如勞保條件的藝術家保險，合理嗎？〈在台灣誰
想？誰敢？當藝術家？〉

• 為什麼勞工局找不到藝術家的職業類別？
〈沒有雇主、沒有固定收入是問題？還是藝術工作的特質？藝術家該由

勞工局？還是文建會？還是？來理解其專業特質與認證其專業活
動？〉

• 為什麼藝術家組織工會這麼難？〈在沒有任何任何藝術
職業保障下，工會暫時可以『職業勞工』身份加入勞、健保的保護，
工會應是具備上街示威、爭取工作者權益的公民架構之一〉


